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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

根据《华中农业大学 2025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文件精

神，结合实际，制订化学学院 2025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和宁缺毋滥的原则，始终把

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考试招生和培养工作的根本标准，牢固树立

“考试招生育人”的理念，全面衡量考生的学业知识、专业能力、科

研创新潜质等，注重考生的综合素质和一贯表现。严格复试考核标准

与复试组织管理，确保科学选拔、公平公正。

二、组织机构

1.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应急管理小组

组 长：涂俊才 曹菲菲

副组长：周静舫

成 员：祝 鑫 曹敏惠 梁建功 项勇刚

秘 书：廖英飞

2.招生工作督查小组：

组 长：祝 鑫

成 员：马明钰

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督察电话：027-87282199

邮箱：mamingyu@mail.hzau.edu.cn

三、工作原则

1.确保安全稳定



2

学院应急管理小组全面梳理复试环节，主动排查、精准识别其中

的每一个风险点，制定风险隐患台账，完善考试期间突发事件的应急

处置预案。

2.确保科学选拔

严格复试考核标准，坚持全面衡量、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加强

对学生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身心素质、学业知识、专业素质、创

新潜质进行全面考察和综合评价，确保招生质量。

3.确保公平公正

严格复试组织管理，严肃招生纪律，严守招生规定，严格规范流

程，做到政策宣传到位、程序公开到位、结果公示到位，确保阳光招

生。

四、招生计划及复试资格线

1.招生计划

2025年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为 57人，其中已录取

推免硕士生 1人。

2.第一志愿复试资格线

五、复试程序

1.复试方式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政治 外语 业务课一 业务课二 总分 备注

070300 化学 34 34 51 51 274 学术型

090403 农药学 33 33 50 50 245 学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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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线下复试方式，考生需来校进行现场复试。

2.资格审查

复试前，考生应完成资格审查，考生须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准考证、学历证书或学历认证报告（往届考生）、

学生证或学籍认证报告（应届考生）、《入伍批准书》（退役大学生

士兵考生）、《退出现役证》（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等材料。学院

将严格审查考生相关材料，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试。对考生的学历

（学籍）信息有疑问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证

明材料。

符合教育部相关规定，且享受研究生招生加分政策后达到招生复

试分数线的考生，于复试前联系学院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报学校审

核通过后，准予参加复试。

按照教育部规定，在部队荣立二等功以上，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报考条件的，可申请免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复试前须向招

生学院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报学校审核通过后，准予参加复试。复试

综合成绩不合格不予录取。

3.签订诚信复试承诺书

资格审查时，考生逐一签订《诚信复试承诺书》。考生应自觉遵

守复试规则及考生所签署的《诚信复试承诺书》等内容，在复试工作

结束前不得对外透露或传播复试试题内容等有关情况。

4.复试时间

第一志愿复试安排在 3月 28日至 3月 30日进行。

调剂复试待教育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开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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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考生不按时参加复试的，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

5.复试小组人员选拔

学院成立复试小组，负责复试题目、复试小组成员、复试时间和

地点的确定等工作。复试小组成员由不少于 5名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

教师组成。小组成员现场独立评分，评分记录和考生作答情况在复试

结束后由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集中统一保管。

5.复试内容

复试内容包括专业基础考核、综合素质考核和外语能力考核三项

考核，其中专业基础考核分为笔试考核和实验考核两项。每项满分

100分，每项成绩达 60分及以上为合格，低于 60分为不合格。

（1）专业基础考核（100分）：着重考查考生的专业素养。

（2）综合素质考核（100分）：着重对考生的政治素质、道德

品质、身心素质、人文素质、创新潜质等情况进行综合考查。

（3）外语能力考核（100分）：着重考查考生的英语应用能力。

六、成绩构成

1.复试成绩

复试成绩综合三个单项考核结果按权重相加换算为百分制。

复试成绩=专业基础考核成绩×40%+综合素质考核成绩×40%+

外语能力考核成绩×20%

专业基础考核成绩=笔试考核成绩×50%+实验考核成绩×50%

2.总成绩

总成绩由初试成绩总分和复试成绩按权重相加换算为百分制，计

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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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绩=（初试成绩总分÷5）×70%＋复试成绩×30%

七、考风考纪

复试工作按照“随机确定考生复试次序”“随机确定复试小组成

员”“随机抽取复试试题”的“三随机”工作机制执行。

学院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加强复试导师

和工作人员的遴选、培训和管理，强化保密意识、责任意识和政治意

识，坚决杜绝复试导师和工作人员自行其是。建立健全回避制度，复

试相关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人员参加复试的，应主动申请

回避，有非直系亲属等参加复试的要主动报备。

学院遴选经验丰富、业务水平高、公道正派的复试小组成员和工

作人员参与复试工作，遵守学术回避原则。学院向复试小组成员和工

作人员宣讲政策、纪律和复试工作基本规范，使其明确工作纪律和工

作程序、评判规则和评判标准，签订《工作责任书》。

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按照《国家教育

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

规定严肃处理，取消录取资格，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入学后

3个月内，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考

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

部门调查处理。

八、录取

学科按指标数，根据考生总成绩由高到低顺序录取。总成绩相同

时，按初试成绩总分、初试外语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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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单项考核成绩不合格的，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拟录取名单初步确定后由导师和学生双向选择确定导师，受导师

招生名额限制，考生第一志愿导师、第二志愿导师均不能满足，且不

服从学科内导师调剂的，视为放弃录取资格。

学院拟录取名单报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审核通过后予以公示。

九、体检

入学期间进行。不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者按教育部相关文件进

行处理。

十、申诉与复议

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全程公开，接受广大考生和社会监

督。考生对复试录取结果有异议，可向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提出申诉。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复核后，在 3个工作日

内答复申诉人。考生对答复仍存有异议，可向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申诉。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组织复查，如申诉情况属实，由学校研

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复议并给予答复。

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电话：027-87282199

邮箱：lyf@mail.hzau.edu.cn

附件：2025 年化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第一志愿复试名单

化学学院

2025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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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化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第一志愿复试名单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报考专业 政治 英语
业务课

一

业务课

二
总分 备注

1 梅* 105045110909021 化学 68 63 135 132 398

2 王*尧 105045110900693 化学 62 51 118 124 355

3 刘*辰 105045110900661 化学 55 52 126 118 351

4 张**钰 105045110900696 化学 60 48 117 126 351

5 李* 105045110908966 化学 60 51 116 121 348

6 刘*斌 105045110900658 化学 56 54 110 124 344

7 李* 105045110908999 化学 56 49 122 115 342

8 蒋*婕 105045110908964 化学 62 52 117 110 341

9 韩*正 105045110908918 化学 61 46 111 121 339

10 徐* 105045110908998 化学 59 48 105 123 335

11 阮* 105045110900710 化学 55 54 99 120 328

12 韦*一 105045110900704 化学 56 52 89 130 327

13 熊* 105045110908941 化学 55 54 92 124 325

14 殷*敏 105045110908932 化学 54 45 107 118 324

15 牛*博 105045110900677 化学 55 52 104 112 323

16 王*豪 105045110908917 化学 49 37 110 125 321

17 杨*轩 105045110900700 化学 63 47 86 124 320

18 罗* 105045110909028 化学 57 51 93 117 318

19 邓*缘 105045110909007 化学 57 37 110 113 317

20 秦*璇 105045110908980 化学 55 52 92 116 315

21 刘*玲 105045110900706 化学 59 47 101 107 314

22 陈*欣 105045110909013 化学 58 51 93 112 314

23 孙* 105045110900654 化学 55 49 108 101 313

24 王* 105045110909003 化学 61 44 91 117 313

25 许*靖 105045110909009 化学 61 61 70 121 313

26 陈*祥 105045110908965 化学 56 46 97 113 312

27 唐*雪 105045110909010 化学 53 50 88 120 311

28 马*馨 105045110908961 化学 55 48 98 109 310

29 何*华 105045110900697 化学 56 34 103 116 309

30 梁*玮 105045110908953 化学 56 38 97 118 309

31 叶*彤 105045110908957 化学 57 50 99 103 309

32 徐*博 105045110900680 化学 57 54 93 102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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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黄*龙 105045110900692 化学 51 47 95 111 304

34 李*申 105045110909006 化学 59 47 90 108 304

35 黄*溶 105045110908939 化学 57 46 88 112 303

36 贾*哲 105045110908972 化学 54 56 88 103 301

37 班*雯 105045110908956 化学 52 45 101 102 300

38 范*风 105045110908992 化学 52 47 103 98 300

39 王* 105045110900675 化学 48 42 94 115 299

40 向*恒 105045110900701 化学 54 47 97 100 298

41 孟*盛 105045110900674 化学 54 43 90 110 297

42 马*晴 105045110908971 化学 64 49 91 93 297

43 何*燕 105045110909024 化学 56 38 91 112 297

44 付*梅 105045110908931 化学 60 66 80 89 295

45 陈*晓 105045110900657 化学 59 42 79 114 294

46 徐*璐 105045110900659 化学 53 44 95 102 294

47 范* 105045110900685 化学 52 53 83 106 294

48 蔡* 105045110900691 化学 50 37 105 99 291

49 张* 105045110908963 化学 56 40 95 99 290

50 廖*琪 105045110908944 化学 51 40 103 95 289

51 万* 105045110900705 化学 63 51 77 97 288

52 王*梁 105045110900655 化学 50 36 96 105 287

53 和*燃 105045110908915 化学 52 57 89 89 287

54 陈*玥 105045110908988 化学 56 41 96 94 287

55 林* 105045110909011 化学 55 47 78 104 284

56 黄*军 105045110900702 化学 58 35 84 106 283

57 张*睿 105045110900694 化学 53 39 81 109 282

58 熊*轩 105045110900686 化学 47 50 95 89 281

59 何*芩 105045110909025 化学 52 51 75 101 279

60 程*琴 105045110909020 化学 57 38 87 94 276

61 张*珈 105045110900698 化学 52 47 76 99 274

62 蔡*捷 105045110908942 化学 50 51 80 93 274

63 张*林 105045110909038 农药学 53 41 112 105 311

注：请以上同学加入化学学院复试通知群（HZAU2025）群号：603042643


